附件3
承诺书

XXX人民法院：

   我公司自愿报名参与（2025）粤07民初  号，XXX与XXX 纠纷一案鉴定事项的摇选，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人民法院相关规定，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完成委托事项，并作出以下承诺：

遵循科学、公正和诚实原则，客观、独立地进行鉴定，保证鉴定意见不受当事人、代理人或者第三方的干扰。

廉洁自律，不接受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或者其请托人提供的财物、宴请或其他利益。

自觉遵守有关回避的规定，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有可能影响鉴定意见的各种情形。

保守在鉴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，不利用在鉴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获取利益，不向无关人员泄露案情及鉴定信息。

勤勉尽责，遵守相关鉴定管理规定及技术规范，认真分析判断中介问题，独立进行检验、测算、分析、评定并形成鉴定意见，保证不出具虚假或误导性鉴定意见；妥善保管、保存、移交相关鉴定材料，不因自身原因造成鉴定材料污损、遗失。

按照规定期限和人民法院要求（含公告的鉴定用时要求）完成鉴定事项，如遇特殊情形不能如期完成，应当提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。除受理委托时一次性列明的需补充材料清单（含现场勘验、听证等需求）外，不以需要补充其他材料为由要求扣除鉴定期限。

保证依法履行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，做好鉴定意见的解释及质证工作。

本人已知悉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的法律责任及行业主管部门、人民法院给予的相应处理后果。

鉴定机构：  （盖章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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